行政复议决定书

山政复决字〔2025〕13号

申请人：陆xx
被申请人：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法定代表人：李学军，局长
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

申请人对焦山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和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不服，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复议请求

1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和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

2.要求被申请人依法重新审查举报事项，并对举报反映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处理

3.对被申请人错误将举报事项处理为投诉事项的行为进行审查，确保类似程序性错误不再发生。

4.明确保护举报人信息，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的举报人信息泄露风险事实与理由。
申请人称：

一、举报与投诉的性质被错误混淆，程序适用明显错误

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5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举报信，举报河南xx有限公司涉嫌通过“评价返现”手段诱导用户进行指定好评的违法行为，并请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。然而，被申请人在未与申请人沟通或征求意见的情况下，将举报事项当作投诉事项处理，并最终作出了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。这种行为严重偏离了法律对举报事项和投诉事项的处理要求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1.举报与投诉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：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2条、第3条规定，举报是举报人向行政机关反映违法行为，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要求行政机关依法查处。而投诉是消费者因个人权益受到侵害，提出解决争议的请求，属于私益救济范畴。申请人提交的举报信完全符合“举报”的定义，却被错误地视为“投诉”，程序适用明显错误。

2.错误的处理方式导致严重后果：
(1)程序正义受损：举报事项被当作投诉事项处理后，未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的要求对举报事实进行审查核实，直接影响执法公正性。

(2)信息泄露风险增加：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12条，举报人的信息应当严格保密，但投诉事项通常需要调解双方沟通，可能因程序错误导致申请人的隐私权受到侵害。

二、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认定事实不清、依据不足

被申请人在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中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20条第4项认定“无违法事实”或“违法事实依法不予行政处罚”，决定不予立案。申请人认为此决定存在重大问题:

1.举报事实明确，证据充分：申请人在举报信中提供了交易截图、评价返现页面截图等证据，清晰展示了河南xx有限公司通过“评价返现”手段诱导消费者指定好评的行为。此行为已违反多项法律规定，包括：
(1)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20条：禁止经营者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方式宣传产品；
(2)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》第14条：禁止通过返现等手段诱导用户进行虚假评价；
(3)《网络交易平台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》第9条第5款：禁止经营者利用返现红包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等互动行为。

2.适用法律错误，调查程序不到位：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14条，行政机关在决定是否立案前，应当对举报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并核实。但被申请人在未核查申请人提交的关键证据情况下，直接决定不予立案，程序严重不当。

3.未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：评价返现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，还通过虚假宣传误导公众消费，扰乱市场秩序。被申请人未能认识到该行为的严重性，轻率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，明显不当。

三、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程序瑕疵明显

被申请人在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中称，因调解未达成一致，决定终止调解。然而：
1.调解程序不适用于举报事项：申请人并未提起调解请求，而是举报违法行为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被申请人强行适用调解程序，严重偏离法律规定。未尽查处职责：举报事项应以查明违法事实为主要目的，而非通过调解解决。被申诸人在未核实举报内容的情况下终止调解，未能履行其执法职责。

利弊分析

1.被申请人错误处理的后果：
(1)对申请人隐私和安全的侵害：将举报事项处理为投诉事项，可能导致申请人信息泄露，被举报企业可能利用这些信息对申请人进行报复或骚扰。

(2)对社会公众利益的损害：未能依法查处违法行为，可能助长不正当竞争，侵害其他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。

(3)对市场监管权威性的损害：执法机构若不能依法处理举报事项，可能降低公众对监管机构的信任。

2.依法纠正的积极意义：
(1)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：撤销错误决定，依法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合法权益。
(2)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：通过行政复议，纠正行政机关的程序瑕疵，督促其严格依法履职。

(3)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：对举报事项进行深入调查和依法查处，能够有效遏制违法行为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
综上所述：
被申请人在处理申请人举报事项时，程序明显不当，事实认定不清，适用法律依据不足，导致作出的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和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申请人特此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撤销上述决定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审查举报事项，并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，以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。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

自答复人收到陆xx举报其在河南xx有限公司网购的“铁棍山药小麻花”，店铺存在评价有奖活动一事后即展开现场调查，经现场检查评价返现系拼多多平台官方活动而非店铺活动。并提供营业执照及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。

被举报人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规定的不予立案情形：“经核查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立案：（四）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。”。根据被举报人提供的各种证据、情况说明可知其无违法行为，符合不予立案的情形。

三、答复人作出的投诉受理、投诉终止调解决定确不适用于被答复人的举报行为，投诉、举报是两种不同的处理程序，但该结果并未对被答复人权益造成任何减损，也未影响举报处理。
综上，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。被答复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，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7日投诉举报其在河南xx有限公司网购的“铁棍山药小麻花”，店铺存在评价有奖活动，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8日进行现场调查，经查，案涉店铺没有开展评价有奖活动，该活动为拼多多平台官方活动并非店内活动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(四)项之规定，于2025年1月7日作出《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，同时作出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。

以上事实有现场调查笔录、《不予立案告知书》、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等为证。
本机关认为：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规定的不予立案情形：“经核查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立案：（四）依法可以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。”。本案中，评价有奖行为是拼多多平台活动，案涉商家不存在被举报的违法行为，符合不予立案的情形，被申请人适用法律依据正确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一条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终止调解：（四）经组织调解，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；”本案中，被举报商家拒绝调解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，且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》未对申请人权益造成任何减损，也未影响举报处理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不予立案告知书》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2月13日

抄送：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
